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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加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第三方

造价审核的通知
荣建委发〔2025〕140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提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（以下简称维修资金）监管水平和

使用效率，增强维修资金使用安全性，防范资金使用风险，切实

维护业主权益，按照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物业专项

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现就加强我区

维修资金使用项目第三方造价审核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造价审核范围

我区范围内申报使用维修资金的项目，符合以下情况之一

的，由申请主体（业主代表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、社区

或街道）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工程造价审核工作：

（一）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应当进行工程造价预算

审核和结算审核。鼓励 5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消防、外墙立面等

项目开展施工阶段工程造价全过程控制。业主大会决定不进行造

价审核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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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0 万元以下的项目，鼓励开展工程造价结算审核：

1．普通程序项目，按法定程序由业主表决同意后开展。

2．应急简易程序项目，由申请主体自行确定。

二、造价审核费用

审核费用按不超过重庆市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执行。

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审核项目，审核费用从维修资金增值

收益或者公共收益中支付。

10 万元以下的审核项目，审核费用可计入工程成本，从维

修资金或者公共收益中列支。

三、审核结果运用

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审核报告是划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

主要依据。审核报告中应注明“本报告将作为向荣昌区住房城乡

建委申请拨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依据”。开展造价审核的项目

未按要求提交审核报告的，不予拨付维修资金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为加强使用监管，预算审核、结算审核（施工阶段工

程造价全过程控制）不得选择同一家造价咨询机构。

（二）为维护业主权益，申请主体应依法签订工程合同。开

展预算审核的项目，工程合同约定的金额不得高于造价咨询机构

出具的预算审核金额。开展结算审核的项目，工程结算金额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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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结算审核金额。

（三）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或结束后，原则上超出预算审核

内容的，超出部分不予受理。确因不可抗力、无法提前预知造成

超出预算审核内容的，超出部分按如下处理：

1．普通程序项目：由申请主体向属地镇街提出申请，经属

地镇街研判后，进入业主决策程序，若超出部分未按法定程序由

业主表决同意的，超出部分不予受理。

2．应急简易程序项目：项目实施中，若出现与本项目无关，

或以外或新增项目，申请主体应及时将超出部分情况公示告知业

主并书面报告属地街道，街道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实地查勘并

明确意见。新增项目需要按程序重新提出申请；未按要求重新提

出申请或直接在同一项目上增加工程量或增加资金申请额度的，

超出部分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各镇街应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负责指导和督促申请主

体按维修资金政策及本通知要求开展维修资金的申请和使用，加

强维修资金使用项目的过程监管。

（五）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应按照工程造价审核有关法律法

规、执业规范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审核，对出具的审核报告

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五、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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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重庆市荣昌区国土房管局关于

加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工程造价管理的通知》（荣国土

房管发〔2017〕3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2 日


